
 

个人交易业务指南 

交易须知 

1.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护。 

2． 我司在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相关服务过程中，将视情况增加与投资者的相关

确认环节。 

 

基金认/申购 

一、 个人认/申购基金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认/申购基金的付款方式： 

 持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通过直销中心 POS 机刷卡付款 

 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到嘉实直销专户 

三、 注意事项： 

1. 未开户的投资者应先开户，基金开户与认/申购可同一交易日受理。 

2. 投资者如通过柜台 POS机刷卡付款，银行卡须为投资者本人银行卡。 

3. 投资者如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付款，转账账户须为投资者本人账户。 

4. 不论通过直销柜台POS机刷卡或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购买基金，均要求来款银行

账户必须为原直销中心预留银行账户。 

5. 基金认/申购业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金

的交易开放日15：00 前将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

确收到传真。 

6.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



 

原件。 

7. 投资者如选择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支付认/申购资金，须保证款项于申请当日的

17:00（认购）/15:00（申购）前到账，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资金未在申请日规

定时间前到账的，如果投资者允许延期，且认/申购资金可于下两个工作日内到账，

直销中心将把认/申购申请转为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接受的申请，认/申购基金的

净值以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的基金净值为准，投资者应承担在此期间基金净值上

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不允许延期，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请。 

8. 投资者如选择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支付认/申购资金，汇款时在汇款凭证的“备注

栏”或“用途栏”中须注明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购买基金字样。 

9.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基金转换 

一、 个人办理基金转换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转换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 中登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不能与嘉实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互相转换。其他

基金的转换规则请参看客服常见问题中基金转换规则。 

2. 基金转换业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金的交

易开放日15：00 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

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3.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

原件。 

4. 基金转换确认成功后，转入基金的持有期从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5.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基金赎回 

一、 个人办理基金赎回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赎回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 基金赎回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金的交易开

放日15：00 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

准确收到传真。 

2.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

原件。 

3.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基金分红方式变更 

一、 分红方式变更的业务种类是指： 

 基金分红方式变更 

二、 个人办理基金分红方式变更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特殊业务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三、 注意事项： 

1. 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两种，除特别规定的基金品种外，基金

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或交易账户时选



 

择的账户分红方式无效。 

3. 如欲变更基金的分红方式，须最迟于权益登记日之前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申请。基金每次

分红时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4. 选择现金红利的，分红款于红利发放日通过直销账户划往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选择

红利再投资的，分红款按照除息日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再投资确认日为除息日下一工

作日。 

5. 基金分红方式变更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金的交

易开放日15：00 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

准确收到传真。 

6.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原件。 

7.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基金转托管 

一、 基金转托管的业务种类： 

 转托管 

 转托管转出 

 转托管转入 

二、 个人办理基金转托管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转托管业务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需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转出机构方的受理回执（如办理转托管转入业务） 

三、 注意事项： 

1. 基金转托管是指投资人在同一基金的不同销售机构之间实施的所持基金单位托管机构

变更的操作。投资人可将在直销中心登记的基金份额的部分或全部转托管至其他销售机

构，也可将在其他销售机构登记的基金份额的部分或全部转托管至直销中心。 

2. 基金转托管分为一步转托管和两步转托管（转托管转出和转托管转入）。在直销中心办



 

理嘉实300 基金的转托管须办理一步转托管；办理其他基金的转托管须办理两步转托

管： 

 转托管转入：投资者欲将在其它销售机构持有的基金份额转入直销中心，须事先在

直销中心开立基金交易账户，在拟转出销售机构处办理转托管转出业务，再到直销

中心办理转托管转入业务。 

 转托管转出：投资者欲将在直销中心持有的基金份额转入其它销售机构，须事先在

拟转入销售机构开立基金交易账户，在直销中心办理转托管转出业务，再到拟转入

销售机构办理转托管转入业务。 

3. 基金转托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办理，须在基金的交易开放

日15：00 时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

收到传真。 

4.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原件。 

5.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交易撤单 

一、 个人办理交易撤单所需资料： 

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特殊业务申请表》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证件 

 委托他人办理的，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 填写《基金特殊业务申请表》时请准确填写拟撤消业务的申请单编号。 

2. 交易撤单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办理，须在基金的交易开放日

15：00 时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

到传真。 

3.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件视同原件。 


